
一、刑事法律责任
（一）【高空抛物罪】从建筑物或

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
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
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
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
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
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
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
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
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
指出，为伤害、杀害特定人员实施

上述行为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
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高空抛物犯罪中，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一般不得
适用缓刑：（1）多次实施的；（2）经劝
阻仍继续实施的；（3）受过刑事处罚
或者行政处罚后又实施的；（4）在人
员密集场所实施的；（5）其他情节严
重的情形。

过失导致物品从高空坠落，致
人死亡、重伤，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
三条、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依照
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
定罪处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
安全管理规定，从高空坠落物品，发
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
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
第一款的规定，以重大责任事故罪
定罪处罚。

二、民事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二百五十四条：禁止从建筑物中
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
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
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
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
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
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
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
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
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
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
查，查清责任人。 （杨泳红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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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璟小区交房公告
尊敬的业主：

坐落于永春县石鼓镇真武南路的雍

璟小区项目（宣传推广名：中骏·雍璟府）

5-10 号楼住宅、商铺及地下室车位，现

已具备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我公司可

为您办理交房手续。1.交房时间：2026年

7月6日-7日。2.交房地点：永春县石鼓镇

真武南路中骏雍璟府营销中心。3.联系电

话：22229515。

永春骏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6年7月3日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廖培煌 通讯员
白炯昕）高考志愿填报开始，众多考生和家
长为录取结果牵肠挂肚。就在这个特殊节
点，不法分子紧盯大家的升学焦虑，精心设
计各类涉考诈骗套路，其中以“内部指标”

“低分高录”为幌子的骗局近期呈现高发态
势。泉州市反诈中心发布预警，提醒广大考
生和家长擦亮双眼，切勿轻信所谓的“升学
捷径”，避免遭受财产损失与升学延误的双
重打击。

据了解，从近期全国多地公安部门破
获的案件来看，“内部指标”类诈骗的迷惑
性极强。外地就曾发生一起典型案例：某教
培机构负责人王某谎称手握警校内部录取
名额，以“疏通关系费”为名向家长索要最
高70万元的费用，还通过伪造高校印章、
虚假录取通知书，甚至安排考生在高校周
边进行所谓“面试”“体能测试”等环节，一
步步打消家长的顾虑，先后骗取20余名被
害人共计320余万元。最终王某因诈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50万元。

这类骗局的核心套路，正是利用了部分
家长“望子成龙”的迫切心理。骗子往往冒充
教育局、高校内部工作人员，声称自己手头
有“专项计划”“补充补录名额”，甚至是军
校、警校的特殊招生资源，宣称哪怕分数不
够，只要花钱打点就能低分破格被985、211
院校录取。

泉州市反诈中心提醒，高考招生录取
全程有着严格规范的程序和全方位的监
督机制，不存在任何绕过正规流程的“内
部通道”。查分、填报志愿、确认录取状
态，所有操作都必须通过福建省教育考试
院、目标高校官方网站等权威渠道完成。
凡是以“指标费”“疏通费”“助学金手续
费”为名，要求将钱款转入私人账户的，一
律要高度警惕。

考生和家长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准
考证、身份证号、考生号等敏感信息，不要
在社交平台随意晒出相关证件，如遭遇可
疑情况或发现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 110
报警，或拨打96110全国反诈劝阻专线咨
询核实，共同守护好自己的“升学梦”与

“钱袋子”。

高考录取季
谨防“升学捷径”骗局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晓玲）“素昧平
生，出手相助。这位保安不仅帮我爱人解了
燃眉之急，更用实际行动温暖了异乡游客的
心，展现了泉州人民淳朴善良、乐于助人的
美好底色。”近日，晋江市文体旅局收到一封
委托递交的感谢信，信件来自上海游客王
桦、丁敏一老夫妇，专门致谢景区保安雷雅
军的暖心帮扶之举。

什么事让游客专程写信致谢呢？6月
21日下午5时许，五店市晋文坊商业街区
游人如织，雷雅军值守在保安亭内，负责管
控车辆闸门、安全门人员进出秩序。这时，
一位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到保安亭内，向他
询问前往“你好酒店”的路线。原来，老人跟
随上海旅行团游览景区，在状元楼附近如
厕后不慎与团队走散，打算独自前往入住
酒店汇合。

老人年事已高，手机也不在身边，顶着
烈日步行至天桥附近的保安亭已满脸疲
惫。雷雅军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帮忙查
询路线，发现酒店在一公里外。“天这么热，
老人家腿脚又不利索，哪能让他这么走过
去。”雷雅军当即自掏腰包帮老人呼叫出租
车，随后搀扶他过马路至上车点。待老人上
车后，他才返回岗位。老人顺利抵达酒店准
备付车费时，才得知保安已经垫付，内心倍
感温暖。

收到游客的感谢信，雷雅军十分意外，
连称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

“出门在外互相帮忙而已，换作是谁看到老
人求助都会搭把手。”据悉，23岁的雷雅军
是南安人，入职不到两个月，对待工作却尽
心尽责。他说，平日里景区周边游客问路、求
助是常有的事，“只要游客有需求，我都会回
应帮忙”。

游客景区走散
保安出钱送回

一个监控三年拍下超二十条高层居民抛物行为，批评教育、写保证书
都拦不住——

高空抛物治理刻不容缓晋江绿洲
花苑小区

“已经好几年了，我们小区经常有人从楼上扔东西，家里人好几次差点被砸到。”昨日，市民苏先生致电本社24
小时热线96339反映，晋江市绿洲花苑小区高空抛物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威胁居民安全。他希望物业和相关部门能
够采取切实举措，提高居民对高空抛物危害的重视，共同杜绝高空抛物，以免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昨日下午，记
者走访该小区，实地了解情况。 □融媒体记者 杨泳红/文 受访者/图

苏先生家住小区4号楼3层，大门外
设有一处宽阔的露天阳台。为遮挡高层抛
下的杂物，他在阳台上方搭建了玻璃雨棚。

“玻璃棚前几天刚被楼上扔下来的东
西砸碎了。”苏先生指着玻璃棚的一块玻
璃，其已严重碎裂，呈蛛网状凹陷。他说，
6月27日，监控清晰拍到高层住户扔下的
一个易拉罐砸中玻璃，导致碎裂。

苏先生回忆，早在2023年装修期间，
就有高层住户往阳台扔烟头，引燃了堆放的
纸皮，所幸装修工人及时发现报警，消防人
员扑灭了火灾。当时他以为是偶然事件，未
予追究。然而，此后抛物行为频繁发生，橙
汁、咖啡等啥都有，晾晒的衣物常常被弄脏。

也是在2023年，苏先生在消防人员
建议下安装了监控系统。此后监控画面记
录下多次惊险瞬间：2024年2月20日上
午，苏先生的母亲正在阳台清理垃圾，空
中突然掉下一个未吃完的橘子，险些砸中
她的头部；2025年6月18日，有居民从高
层抛下数枚铁钉，砸在玻璃棚顶端；2026
年5月，高层住户抛下鸡鱼内脏等厨余垃
圾；6月24日，一个饮料纸盒被抛下，砸中
玻璃房后弹落到门口。

苏先生表示，据不完全统计，从2023
年装修入住到现在，监控提取保存的抛物
视频有二十多条。抛物的居民多集中在6
楼及以上，抛物种类涵盖纸巾、饮料盒、厨
余垃圾、橘子，甚至玻璃瓶等危险品。

搭雨棚装监控
记录多次惊险抛物

苏先生表示，除4号楼外，小区其他
楼栋也有业主反映过类似问题。他曾多
次报警并向物业投诉，警方根据监控找
到相关居民后，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要
求其写下不再抛物承诺书；物业也多次
入户劝导。尽管如此，抛物现象依然反
复发生。

“这种行为非常危险，万一砸到人，
后果不堪设想。”苏先生强调，近年来国

内高空抛物致伤致死案例屡见不鲜，自
己所在楼栋的高空抛物已成常态，既令
人愤怒，更令人胆战心惊。6月27日这
起高空抛物事件，他已报警，警方也已
立案。

针对小区高空抛物现象，绿洲花
苑小区物业经理苏先生回应称，物业
长期关注并劝阻高空抛物行为。除 4
号楼外，其他楼栋也有业主反映相似

困扰。物业通过业主群、朋友圈、电子
屏滚动播放等方式持续宣传高空抛物
危害，并曾入户劝导。然而，不少疑似
抛物者在被询问时直接否认，物业只
能加强提醒和教育。苏先生认为，杜绝
乱象的关键在于相关业主提高自身素
质和法律意识。他呼吁高层住户多换
位思考，切勿因一时随意，酿成无法挽
回的悲剧。

多次报警投诉 教育劝导难阻乱象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近年来我
市已有多起因高空抛物被判刑或判决
赔偿的典型案例，国内发生的一些严
重案例更应该引起大家的警醒。

2021年 3月份，在丰泽区城东街
道某小区，家住29楼的刘某某在阳台
吃梨，咬了一口觉得不好吃，就随手将
梨扔下楼，险些砸中散步的业主。事后，
刘某某被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
1000元。

2021年11月，安溪县感德镇男子
林某为了发泄情绪，将十余根钢管从3
楼天台扔下，险些砸到过往行人。林某
被处以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
金1000元。

2022年4月，在中心市区某公寓，
金某酒后因缴交房租问题与房东发生
争执，把一把塑料椅子、一个铁皮垃圾
桶和一个电火锅从四楼阳台抛出。事
发时楼下十多人散步，险些被抛出的
物体砸中。法院对其依法判处有期徒
刑七个月。

2024年3月，李某饮酒后返回中心
市区新华北路某小区5楼住处，上楼过
程中撞到楼梯拐角处的灭火器，遂心生
愤懑，将放置在二楼的1个灭火器、三楼
的2个灭火器、四楼的2个灭火器，分别
从楼道扔到楼下，所幸未造成人员伤
亡。法院依法以犯高空抛物罪，判其拘
役五个月。

2018年3月9日，在广东东莞塘厦
某小区，一名老人抱着3个月大的女婴在
楼下散步时，女婴被高空坠落的苹果砸
中头部，造成重伤二级，终身需大部分护
理依赖。肇事者系11岁女孩，事发时独自
在家将苹果从阳台扔下。2020年5月，法
院判决其监护人赔偿185万余元。

2025年 8月，海南海口一男子在
醉酒状态下，从31至33层楼道内接连
抛下鞋子、鞋架、儿童自行车、沙袋、灭
火器等数十件物品，造成楼下电动车
损坏。事发时段为出行高峰期，楼下行
人密集。男子因高空抛物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该案被写入
202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高空抛物获刑 教训深刻警示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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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拍下高层抛出的物品监控拍下高层抛出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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